
关于做好“国庆节”放假期间学生安全教育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书院：

国庆假期在即，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，确保“国庆节”放假期间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学院和谐稳定，现就“国庆节”假期学生安全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9月29日至10月7日放假，共9天。其中，10月1日至10月7日为法定假日，9月27、28日公休调整至9月29、30日。
二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。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防火、防盗、出行以及网络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、法制观念、自护自救意识和能力。重点提醒学生不到没有安全保障的地域嬉戏、玩耍；外出时不搭乘存在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；晚间外出结伴而行，按时归宿；文明上网，通过合理渠道表达相关诉求；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、锁好门窗，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；不到卫生条件差或者没有卫生许可证的餐饮场所就餐。

（二）加强对学生的法纪校规教育。“国庆节”假期走亲访友或外出时，一定要遵守法规校纪，言行举止要体现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。

（三）认真落实学生管理相关制度。要严格执行学生管理各项制度，特别是学生去向登记等制度，做好学生离校去向登记相关工作。“国庆节”假期，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以任何名义组织学生出游。
（四）认真做好学生返校情况统计工作。10月8日中午12点前，将返校情况报学生事务发展部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苗强，邮箱1059162905@qq.com。
附件：**书院2014年“国庆节”假期未返校学生信息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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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级
	姓名
	性别
	学号
	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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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是否请假
	是否与家长取得联系
	预计返校时间
	辅导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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